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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義建立(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雪歌仁波切主講 2010-01-30
１. 解說 毘婆沙宗的體系
1-7 地道的建立

我們上一次講到「四部宗義」，上一次我們那個「宗義建立」講到哪裡？記得嗎？「無我的主張」，是吧？這個講完了，是吧？好。
問﹕上一次說那個「基」「道」「果」，每一宗裡面的「對境」的主張、「有境」的主張、「無我」的主張，這三個都是屬於「基」，最後到「地道的建立」才屬於「道」跟「果」，是不？
答﹕「道」跟「果」，對、對
    這個剛剛講的，就是我們佛教分四個宗義。四個宗義每一個宗義他對世尊的這個教法、這個解讀，這個解釋的時候，他就會分「基」、「道」、「果」，這樣子的方式就會分的。那「基、道、果」，這個方式分的時候呢，現在我們這個宗義建立裡面，怎麼看得出來呢？因為宗義建立裡面，每一個宗義他解釋的時候，剛開始就前面他有一個分類的階段呢，我們看一下這個，譬如說這個分類，分類的時候先就講七個是吧？「定義」、「分類」，然後呢？「語詞解釋」、然後呢？「境的主張方式」、「有境的主張方式」、「無我的主張方式」，然後講說「地道的建立」是吧？這樣分七個嘛！每一個都這樣子，每一個階段都有這七個，我們注意看的話呢，就可以理解，每一個階段都有這樣分七個，我們現在是那個「毘婆娑宗」，「毘婆娑宗」是四個宗義裡面第一個宗義。毘婆娑宗他的這個解釋，他的宗義裡面解釋的時候，透過這個七個分類就解釋。那我們後面看，譬如說經部宗的這個你們看一下，也是一樣就分這七個。這是第幾頁？你們的這個46頁，46頁這裡。
你們唸一下這個「經部宗」這個階段，也是分七個是吧？唸一下這七個：
「定義」，二「分類」三「語詞解釋」，四「對境的主張方式」，五「有境的主張方式」，六「無我的主張方式」，七「地道的建立」。(P.41, L2)
    這個七個分的就跟前面就是一樣的。所以這七個裡面，現在我們就每一個宗義都有這樣子分的喔！每一個宗義都有這樣子解釋的時候，就分這七個這個科判，就解釋這個每一個宗義。
    首先我們現在講的是哪一個階段呢？前面第一個這個「毘婆娑宗」的這個階段。那毘婆娑宗的這個階段裡面先講「定義」、然後「分類」、然後就「語詞解釋」，這三個的意思是什麼呢？ 這三個的意思是我們用什麼定義，用什麼標準判斷他是「毘婆娑宗」、他不是「毘婆娑宗」？ 這個「判斷」的這個就叫「定義」，就是第一個這個科判，這個定義的意思是，譬如說，這個人他屬於「毘婆娑宗」嗎？或者是他不是「毘婆娑宗」，就這個怎麼分呢？這個「定義」的意思；然後毘婆娑宗裡面，就分類有多少？把這分類一下，這是第二個科判。然後第三個這個「語詞解釋」的意思呢？ 就是為什麼叫他「毘婆娑宗」？他有這樣子「宗義」的時候，我們為什麼叫他「毘婆娑宗」？毘婆娑宗裡面也有分幾個名字嘛，分不同的這個宗義者，不同的毘婆娑宗的宗義者。所以為什麼叫他這種的毘婆娑宗的宗義，為什麼叫他那種的毘婆娑宗的宗義，這個名字，這個語詞的解釋是什麼。譬如說，有一些名字他叫這個名字是有一個典故嘛，為什麼叫他這個名字，後面有一個典故嘛。所以就是語詞解釋的意思是為什麼叫他這種名字，為什麼叫他那種名字，有什麼典故，有什麼解釋，這就是第三個「語詞解釋」的意思。這三個裡面沒有特別毘婆娑宗他自己的對世尊的這個教法「基」「道」「果」上面的解釋，沒有什麼特別在這三個科判裡面。
    從第四個科判就開始，第四個科判是「境的主張方式」、「有境的主張方式」、「無我的主張方式」，解釋這個「地道的建立」。後面的這四個科判，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這四個科判裡面呢，真正的這個毘婆娑宗他對「基、道、果」的這種怎麼解釋，這是這四個科判裡面。那這四個科判裡面呢？ 就是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這三個科判是「基」的階段的解釋，然後後面的這個第七個，最後這個解釋「地道的建立」，這個是他裡面就包含「道」跟「果」，都有包含。
    前面的這個「基」的這個階段呢，為什麼分這三個呢？分這三個是「基」的這個階段，我們就可以說，平常我們講那個法，一般的法就是有「盡所有性」跟「如所有性」，就分兩個嘛。法的這個「表相」--- 這個「盡所有性」；法的這個「究竟的實相」就是「如所有性」。所以這兩個就上面就講，譬如說「盡所有性」上面呢，講的時候就「境的主張方式」跟「有境的主張方式」，這個是「盡所有性」上面解釋的；然後「如所有性」上面解釋呢， 就是「無我的主張方式」，就「法的實相」，不是表相，就是法的這個究竟的實相是什麼？他怎麼解釋？這就是「無我的主張方式」，那我們前幾次講的這三個科判，都已經講完了，那現在我們進入第七個解釋「地道的建立」這個裡面。
    那「地道」的這個建立裡面，「道」也好，「果」也好，都是一個好的，都是一個我們要證得的，我們要所取的，我們該取的一個東西，是吧？這個成佛的這條道也好，果也好，都是我們該取的一個、該修的一個東西。所以他就這樣這個解釋的時候呢，他怎麼解釋呢？ 這裡分的時候呢，就說那個什麼？「所斷」，還有這個「地道的建立」。所以 「所斷的建立」跟「地道的建立」這兩個方式解釋。為什麼「所斷的建立」跟「地道的建立」這樣子分呢？因為我們正面的這個要瞭解的話，一定要負面也要瞭解，才會瞭解正面是什麼。所以正面的這個「道」也好，「果」也好，這些是，負面的這個我們要瞭解，才會正面的這個「道」跟「果」才能理解得比較清楚一點。所以他這個分類的時候，就是講「所斷的建立」跟「地道的建立」，先就分兩個。這樣子不管道也好，果也好，都要負面的要瞭解，才會這個正面的這個「果」怎麼樣，或者正面的這個「道」怎麼樣，才能理解。所以他這個解釋這個道跟果的時候，我們有可能會想，為什麼就道跟果解釋的時候，為什麼要講這個「所斷」呢？ 這個「所斷」的部份，為什麼解釋呢？可能我們心裡就有一個疑啦，會有一個疑問。所以要理解，我們這個不管道也好，果也好，真正要認識這個的時候呢，一定要這個負面的這個要瞭解，才會這個道跟果比較會準確一點的理解。所以他這裡就分兩個，是吧？分兩個，就是「所斷」及「地道的建立」。所以「所斷的建立」跟「地道的建立」這兩個方式，這兩個我們要好好理解。所以首先「所斷」瞭解，他就解釋給我們這個「所斷」。就平常大部份都是這樣子嘛，就是好像一個東西我們要瞭解的話呢，就是好像跟他一個相對的話，我們就比較會清楚它，就是好像有一個challenge，就是一個比較的、對比的有一個東西的話，就比較清楚，所以一樣，負面的這個瞭解的話，正面的這個會比較清楚一點，所以首先「所斷」的這個。
    「所斷」的這個主張的時候呢，首先就分兩個，是吧？這兩個什麼？「具煩惱之障」，還有呢？「非具煩惱之障」。所以先就這裡，我們要理解的幾個是「所斷」跟「障」這個就是一樣的，一樣的意思。所以「所斷」這個它就分的時候呢，就用這個「障」這個名字，是吧？「具煩惱之障」、「非具煩惱之障」，所以就用這個「障」這個字。我們平常講那個什麼？「二障」。「二障」是什麼？  就是「煩惱障」跟「所知障」，我們一般這樣子講。所以「二障」是不是兩個都是這個「所斷」？也是。「所斷」跟「障」就是一樣的意思。
    現在這裡，他沒有直接用「煩惱障」，他特別用「具煩惱障」；另外他沒有用「所知障」，他用「非具煩惱障」，這個就是我們要理解。為什麼？本身先第一個「煩惱障」跟「具煩惱障」有什麼差別呢？ 「煩惱障」來說，「煩惱障」的話，就是沒有包含它的這個…譬如說煩惱的這個種子，那些都沒有包含，「煩惱障」這樣子來說﹔「具煩惱障」來說，包含這個煩惱的種子，譬如說我們貪、瞋、痴這種的種子，它是不是煩惱？ 這種子不是煩惱，因為煩惱來說，它是一個「心所」，一個「心法」。這個種子、這個習氣，這些來說，它不是心法，種子的意思是這個花的種子是還沒有變成花，將來會變成花，是吧？花的種子來說，「將來會變成花」的就這種因緣，前面的一個因的階段，我們就叫這個「種子」。所以一樣，煩惱的種子的意思是它將來會變成煩惱，但是還沒有現成煩惱，這就是「煩惱的種子」，所以這些「煩惱的種子」是不是煩惱呢？不是！但是它還是這個具煩惱障。「具煩惱障」的意思，它有一個具備煩惱的一個作用，是吧？所以「具煩惱障」這樣子來說，它的範圍比較大，煩惱也是包含它裡面，它的裡面也有包含煩惱，也有包含煩惱的種子。所以用「具煩惱障」跟「煩惱障」這樣子就還是有區別。 
    然後再另外一個，第二個「非具煩惱障」。「非具煩惱障」這裡沒有用「所知障」，這裡沒有用「所知障」，那為什麼沒有用「所知障」呢？這個是剛剛前面我跟你們講的這個「具煩惱障」跟「煩惱障」有區別，這個是不只那個毘婆娑宗的宗義，就經部宗、唯識宗、中觀這個自續、應成，所有的宗義都公認的喔！剛剛我前面解釋的是所有的宗義都公認的。所以我們有可能，我們就一般口頭常常說的「二障」，什麼障呢？「煩惱障」、「所知障」這樣子的時候，沒有包含所有的障礙。「煩惱障」這個口頭上常常講的這個是，不是那麼準確，應該要用「具煩惱障」，這樣子比較準確一點。因為「煩惱障」來說，它就這些種子，它沒有辦法包含；那「具煩惱障」來說，它就有包含。所以就是藏文裡面，就有這種，好像那個詞用的時候，就有這些分析。所以這個翻譯他就翻，看這個藏文的這個本子，就，喔，那就應該要用「具煩惱障」，他就多了一個字，就這樣出來這個「具」。所以我們一般口頭上說的就是，不是那麼準確啦。就口頭上，常常說有「二障」，有時候書裡面也是這樣寫嘛，「二障」是什麼呢？ 就「煩惱障」、「所知障」，但是我們要理解「煩惱障」這個的意思是，真正的意思是「具煩惱障」的意思，「煩惱障」這個意思。那這個是大家所有的宗義都公認的。
    現在後面的這個「非具煩惱障」，他沒有用「所知障」的這個字。他就「非煩惱」，好像「非具煩惱」用這個詞。用這個詞是跟其他的宗義都不一樣。這是毘婆娑宗他個人的一個主張的一個問題，他個人的什麼主張的問題呢？ 毘婆娑宗他不承認、不承許「所知障」這個詞，他不承許這個「所知障」，那他為什麼不承許這個「所知障」這個呢？因為「所知障」這個來說呢，我們「對境」的這些法，它有一個照出來我們的境裡面，它的像就照出來的，先要承認這個。你們可以理解嗎？好像我們一個鏡子裡面呢，就我們的像就照到那個裡面，是吧？一個鏡子裡面。然後，這個一樣的，其他的上部宗 － 上部宗的意思是經部宗以上的，不是毘婆娑宗，經部宗、唯識宗、中觀，他們這個上面的這些宗義者呢，他們怎麼解釋呢？我們的認知，我們的心法，我們的心法是好像是面對這些境的時候，這些境的一個相先就來到這裡，這個像，影像就來到這裡；來到這裡之後，我們就瞭解它，我們心沒有跑去那裡，我們心就跟這個像就有連了，然後，他們上面的這些宗義者，他們覺得我們的認知這裡有一個相，一個相，然後，就透過這樣子，就理解這個境。這個境的相，照到這個裡面，然後我們就自己的認知，瞭解這個相的時候，就暸解到這個境。就這樣子解釋，上面的這些宗義者。
    毘婆娑宗他就沒有解釋這種的，所以沒有解釋這種，他就比較粗，比較粗糙一點。他就不是那麼， 就上面的這些宗義這樣的，不會那麼仔細，那麼細，所以他不解釋這個。那他不解釋這個，所以我們講那個「所知障」，這個是跟這個解釋有關聯的，用這個「所知障」，這個就剛剛我講的，就是我們的認知，瞭解這個對境的時候呢，對境的這個法，先就照到，它的那個相就來到這裡，然後我們的認知就瞭解它，這樣子的一個道理。這個道理跟「所知障」是有關聯的，我們解釋「所知障」的時候，這個道理有關聯。所以這個道理有關聯，這個毘婆娑宗他不承許這種道理，他就不能用「所知障」的這個詞，所以他用的是什麼呢？ 他用的是「非具煩惱障」。他用的時候，他就不能用「所知障」這個字。那不是煩惱，另外一個障，他就用什麼詞呢？ 就「非煩惱」，或者「非具煩惱」，他用這樣子的一個詞。所以「非具煩惱之障」，這樣可以理解嗎？
    「煩惱障」呢？它障礙，那一個方面會障礙？「非具煩惱障」呢？那一個方面會障礙呢？那「非具煩惱障」這個詞，就是用的詞不一樣。他就實際上呢，他的想法就是好像「所知障」的這一塊，他就不會用這個「所知障」這個，如果用這個詞的話，它就關聯到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就不用「所知障」，他就用「非具煩惱障」。實際上，什麼東西，這個把它指出來的時候呢，就一樣的一個，就是「所知障」這個東西。所以我們一般就會常常講，那個「煩惱障」會干擾我們什麼呢？ 我們不能解脫；所知障呢？ 干擾我們什麼呢？「所知障」呢，他就「不讓我們成佛」。
所以這邊講，你們唸一下：
(1-1) 主要是障礙證得解脫，（1-2）主要是障礙證得一切智。( P.42/L9)
    前面的「煩惱障」，主要是哪一個方面的障礙呢？解脫方面的障礙；「非具煩惱障」呢？它主要是什麼呢？主要是障礙一切智。(眾言﹕廖老師上課的課本上有註明---此處提及的一切智的性質和佛陀的一切相智不同。他有寫藏文。)
    先我們這樣子吧，那先就第一個「煩惱障」呢，主要是障礙證得解脫方面的。那為什用這個「主要」呢？ 它也是障礙，讓我們這個證得一切智上面，有沒有障礙？當然有障礙，但是它主要是哪一個方面呢？ 它主要是證得解脫方面的障礙，用「主要」的意思是這個。它對成佛上面，有沒有障礙？也是有障礙，但是呢，它主要是「解脫」方面的障礙，所以這個用這個「解脫」。
    那這個「解脫」就跟「成佛」有什麼差別呢？「解脫」的意思是「自己脫離」，「自己脫離這個輪迴」的意思。那「成佛」是還更偉大。不只自己脫離這個輪迴，還有呢？就是輪迴裡面的這些眾生，怎麼樣照顧，就一直好像，乃至有這個輪迴，這個佛就一直在照顧這些眾生。所以，他自己已經脫離輪迴，但是他還是照顧這個輪迴的眾生，這就是成佛。他有這樣子差別。那成佛這個是不是已經解脫？當然啦！成佛的話一定是解脫。那解脫不一定是成佛，解脫的意思是脫離輪迴，脫離輪迴不代表他有照顧這個輪迴的眾生，有可能他解脫之後呢，脫離輪迴之後呢，他自己就這個，享受這個定力，我們講那個身心輕安的這個樂，然後這個定的這個快樂，他就一直享受，也有這樣子。所以，那佛就不是，他已經解脫，但是他一直，還一直就照顧這個眾生，這就是他的偉大。
    那他照顧這樣子眾生的話呢，他需要「一切相智」，剛剛講「一切智」，他需要「一切智」。他要懂所有的這個眾生的這個想法，所有眾生的這個根器都要懂。他要利益任一、所有的眾生，所以他不可以沒有一個不懂的，所以他所有要懂，所以他一定需要證得這個一切智。那「解脫」來說呢，自己脫離這個輪迴呢，不必要一定要去除所知障，他就只去除煩惱障就可以，去除煩惱障就可以。所以這個煩惱呢？就是那個什麼，解脫方面的一個障礙。
    那佛是不是已經解脫呢？ 已經解脫了嘛。所以，佛有沒有斷除煩惱障呢？ 已經有，一定有。那佛不只有斷除「煩惱障」，連這邊用的這個「非具煩惱障」也是有斷除，兩個都有斷除。所以這裡用這個「主要」是對這個證得解脫方面的這個障礙，這就是「具煩惱障」的這個障礙。
    然後「非具煩惱」的這個障礙呢？主要是對於證得一切智方面的障礙，這個一切智方面的障礙。那為什麼現在我們這裡一般就常會用「一切相智」、「一切智」，這兩個是一樣的。其他的宗義來說，這兩個是一樣的。那毘婆娑宗這裡來說呢？這兩個是不一樣的。為什麼不一樣呢？他就這個「相」，他就不認同。剛剛我有講，法的這個相，就照到我們的這個認知裡面，這個他就不認同，所以他就不用這個「相」，所以「一切相智」這個，他就不認同的，所以他用的是只有「一切智」，他就不會用「一切相智」。所以我們這邊宗義建立，毘婆娑宗的這個階段呢，一定要用「一切智」，不可以用「一切相智」。這是一個他的一個宗義主張的關係。
    那再來我們現在要指出來的話，什麼是「具煩惱障」？什麼是「非具煩惱障」？如果舉例的話呢，那就唸一下他舉例是什麼呢？
(1-1) 的實例，就如「執『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』的分別識」及「由前述分別識所生的三毒及其種子」。(P.42, L10)
    這個是「煩惱障」是吧？所以「具煩惱障」，這個具煩惱障這個來說呢，嗯…具煩惱障來說呢，它的這個根，它的主要的這個根是什麼呢？ 它的主要的這個根是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種分別心」，「分別識」。(問：是不是我執呢？）對，這就是「我執」。這個就是我執，我們上次有講嘛，那個「補特伽羅無我」這個講的時候，「粗」跟「細」的，是吧？「粗」的是「補特伽羅常、一、自在空」，「細」的是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空」，上次我們有講嘛。那一樣，現在是，就是「細的我執」呢，那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」，這個是「細的補特伽羅我執」，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煩惱的這個，好像煩惱障的最最源頭，就是這個，最源頭就是這個。然後從那邊就會產生粗的補特伽羅我執，還有這個各種貪瞋等等這些煩惱。這些這裡用的是三毒，是吧？它從那邊所產生出來的三毒。
    所以應該是我們這樣子看，這裡就是「煩惱」的部份，然後呢，「它的種子」的部份。那煩惱的部份，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」，還有貪瞋痴等等這個「六根煩惱」，「二十隨行煩惱」這些等等所有的這個煩惱。然後呢，「種子」呢？ 這個所有的煩惱，每一個煩惱都有它的種子。所以這邊剛剛唸的時候，這裡好像可能沒有特別感覺出來有「種子」是嗎？(眾答﹕「及其種子」) 。啊，「及其種子」，是吧？「跟種子一起」是吧？所以  「跟種子一起」的意思是，跟什麼的種子呢？ 就是包括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分別識」的種子、貪的種子、瞋的種子、痴的種子、所有的煩惱的種子，就這個意思。所以這裡就是好像，我們要理解「具煩惱障」這個，剛剛我有講嘛，「具煩惱障」這個是包含「煩惱」還有「煩惱的種子」，兩個都要包含，是吧？所以我們這裡就指出來什麼是這個「具煩惱障」，這個指出來的時候呢，也有講整個煩惱，也有講這個這些的種子，所以就整個都要包含。那煩惱裡面呢，煩惱那麼多，煩惱裡面呢，煩惱的這個最源頭的煩惱是什麼呢？ 剛剛講的 －>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」，這個就是源頭的這個煩惱。然後從那邊就產生各種各的煩惱。然後，那個第一個，這個源頭的它的種子也好，後面的這些貪瞋等等這些煩惱的種子也好，都是「具煩惱障」。這樣可以理解吧？
那再來下面的這個「非具煩惱」，「非具煩惱障」呢？ 唸一下。

（1-2）的實例，就如「執『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』的分別識的習氣」，以及「由前述習氣所生之心的粗重」。(P.42, L12)
    那這裡是什麼意思呢？剛剛我們前面有講的時候呢，就用這個「種子」。剛剛前面講的時候，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的種子」是吧？那現在這裡「非具煩惱障」裡面講的時候呢，「『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』的分別識的習氣」。所以這個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的種子」來說呢，「煩惱障」；「習氣」來說呢？「非具煩惱障」。那為什麼這樣子區分呢？「習氣」跟「種子」這個是有什麼地方不同的呢？這是先就第一個，我們平常話裡面常常講「習氣」、「習氣」，這個跟真正佛典裡面用的「習氣」差很大，這是差很大的。為什麼差很大呢？我們平常的這個「習氣」是一個「果」的角度講，是吧？
問﹕過去已經開花了，是不是？剛剛是種子，這邊習氣是不是已經開花了？
答﹕對，對。平常我們的話裡面，我們講話當中「這是什麼習氣啊！」好像過去的一個變成習慣，然後就累積的一個結果，他是什麼習氣很重，所以我們話裡面，我們的講話當中有這個意思。
    那我們講話當中有這個意思，用這個意思。我們解讀佛典的這個「習氣」那就完全不對的。佛典裡面用的這個「習氣」，譬如說：業的習氣，什麼、什麼煩惱的習氣，這些「習氣」的意思與我們平常口頭上講的「習氣」差距蠻大。為什麼差距蠻大呢？你們這裡想一想。這邊如果我們的口頭上的習氣來說呢，過去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很強，現在又強，那就是「習氣」，是吧？如果我們口頭上的這個意思，按照這個解釋的話呢，過去這個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的這種執著心很強，現在又還更強，那現在更強的是他過去的習氣。我們是這樣子想的嘛。那我們這樣子想的話呢，那就我們那麼強的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分別心」那麼強，當然這個是「煩惱障」啊！它不可以說「非具煩惱障」是吧？如果按照我們這個口頭上的這種解釋的話呢，那就這種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分別心的這個習氣」呢，它肯定是「具煩惱障」嘛，它不可能是「非具煩惱障」，「具煩惱障」裡面還更粗、粗糙的。我們的口頭上的按照這個解釋來說，所以完全不對的。
    那現在這裡是講什麼呢？ 這裡是講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分別識」的這個「習氣」呢，它不是「具煩惱障」，它是「非具煩惱障」。所以它是「非具煩惱障」意思是什麼？它很細的意思，它不算煩惱，如果「具煩惱障」的話，那它很粗糙啦。這是很細，細到什麼呢，這個「非具煩惱障」那些呢，連阿羅漢還沒有斷除。這些是已經得到阿羅漢果的這些阿羅漢們呢，他們心中也有這種剛剛講的，這邊用的這個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分別識」的這個「習氣」。阿羅漢們的心續當中也會有的。所以這個習氣不是粗糙的，很細的。所以，我們平常講話的這個意思，跟佛典裡面用的這個「習氣」差別，天、地的差別，就完全不一樣。
    好，那我們要瞭解佛典裡面，用的是什麼意思？按照我們平常口頭上的，我們腦袋裡面想的這個，就完全不一樣。所以佛典裡面真正的這個「習氣」的意思是什麼呢？這個「習氣」的意思是，譬如說，我們一個，那個很臭的那個水果叫什麼？(眾答﹕榴槤) 榴槤，哈…。譬如說，我就一個榴槤放在這個地方，這個房子裡面或者這個冰箱裡面已經放了這個，但是我榴槤已經丟了，但是啊，這個味道還在，是吧？所以這個味道還在，像這樣子，煩惱已經沒有了，煩惱已經沒有了，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」呢，已經沒有了，但是，還有一個東西，還有一個怪怪的，就是就有一個影響的，這就是叫「習氣」。所以「習氣」的意思是「好像沒有真正的它，但是還在有一種影響」。這種就是叫「習氣」，像這樣子。所以阿羅漢們呢？他們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分別識」來說呢， 就是煩惱，有沒有斷？已經斷了，這個已經斷了。但是他的習氣還在。  所以他的習氣在，習氣在的意思是，就是沒有它，還是有一個，有一點點有一個影響的。這就是叫「習氣」。那你們不要這樣子想喔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，「那我們都沒有習氣」哈…。不可以這樣子想，我們也有這習氣，因為它本身在，當然這影響的還是在，我們習氣也在，那個煩惱也在， 我們都在，所以不可以這樣子想。所以這個習氣是一個，我們的話呢，我們就兩個都有，煩惱本身也有、習氣也有，都有具備的。那習氣這個，意思大概這樣子理解就可以了。

問﹕像我們一般說「造作等流果」跟習氣，跟佛典上說的習氣，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？還是說完全沒有關係？造作等流是因為煩惱？
答﹕造作等流果這個是習氣沒有關係，種子有關係。(問﹕煩惱？)對，種子的意思是什麼呢？種子的意思是，它真的能夠感出來這個煩惱的這個，才叫種子。種子是比習氣還更有力量，種子是比習氣還更強，還更有力量。所以我們用這個「種子」的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？ 一般種子來說，它真的能生這個，譬如說，花的種子是，能夠生花的話，才叫花的種子。
問﹕那這樣子的話，就是我們平常說的「等流果」，「造作等流」，就是您剛剛講的（1-1）所說的「分別識所生的三毒及其種子」那個種子，對不對？
答﹕對，就是從種子就產生出來。那種子是什麼？ 奇怪喔，種子是這樣，我們生起煩惱的時候，馬上會種種子。煩惱它自己喔，它自己一產生的時候，它會種將來能夠生煩惱的一個種子，它會種下去，譬如說我們學佛，我們也會種下去將來修行上面，很多善根的種子就種下去；一樣的，我們就生起煩惱的時候呢，心就生起貪心、瞋心這種那個時候，它當然有一個功能嘛，它會種很多因嘛，它種什麼因呢？它種很多種子，什麼種子呢？ 就是將來生起煩惱的這些種子，一直種下去。所以這個種子，當時我們造業的時候，也有種這個種子，譬如說我就殺的業，或者是什麼不好的這個業，做的時候呢，同時將來想做這種事情的一個種子，當下就有種下去，所以當下種下去，所以就將來這個種子它就會產生它的果報，所以那個時候，就叫「造作等流果」。
問﹕請問這個習氣是不是說，也是等於潛伏在我們那邊？就是說藏在那裡面？到時候我們也會不知不覺會，好像自己也會不知不覺，做出講話啦，行為啦，是不是說不知不覺會做出來？
答﹕但是不知不覺的意思是，譬如說，我不想生氣但是我已經生氣了。這個不可以說不知不覺。應該是這樣子講，那個什麼，這個有點細啦，可能你們學心類學的話，就比較會理解。例如是這樣子：連空正見喔！連空正見，已經瞭解空性的這個「觀察修」或者這種的「觀」，觀察的這個「觀」，這種「止觀」的這個「觀」，這樣子「止觀」的這個「觀」來說，它還是我們的心，就一種，不是「現量」喔！「現量」來說，它就赤裸裸的就看見嘛。現在是我們「觀」的時候，我們不是赤裸裸的看見，還是我們的這個邏輯，我們的這個思維的力量就「觀」，觀這個「空性」。觀這個空性的時候，我們的這個思維的時候呢，就還是沒有一個現量，還是「分別識」的階段。所以這個「分別識」的階段呢，它對這個「無自性」或者是「不真實」方面呢，就瞭解得很清楚，但是他還是有「真實存在」的這個「顯現」還在。這個「顯現」在，這個「顯現」是習氣造成的。所以連我已經，我就這個不真實的這個「空性」，「無自性」，「一切法完全沒有自性」，「一切法是自性空的」，已經這方面，我已經觀修了，還是觀修的這個心裡面，還是有一點點這個實有的這個顯現，所以這個「實有的顯現」是什麼造成的呢？就是這個習氣造成的。所以習氣造成的是，就這個來說，就有一點不知不覺。因為它真正的知覺是什麼呢？知覺是「無自性」，它知覺真正的是「無自性」「空性」的這個道理，觀修的。但是呢，這個顯現無法擋住。顯現還是出現。所以這個顯現出現的話，那就是習氣造成的。
    我們一般，剛剛你的這個問題裡面，就是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主意，就生起貪心啦、生起瞋心啦這些。(問﹕您說的是「無記」嗎？) 不是，不是無記。平常我們話裡面就講「無知無覺當中我生氣了」，這個就是無知無覺，這個是本身是沒有特別刻意，但是有生氣嘛。但是生氣這個本身，也是我們相對我們這個心來說，也是有一個知覺啊，也是主動的生氣啊。相對這個心本身來說，也是一個主動的一個生氣。但是誰願意生氣呢？誰喜歡生氣呢？這都不會有這種願意會生氣的。
問﹕這習氣是不是就是說，心裡還是一直覺得說「我」的一個存在，有那個我？譬如說，如果證得空性的這些聖者，就是有一天他從懸崖掉下去的話，那個一剎那，他還是覺得，「喔，我掉了。」這樣子，那個我存在，有我的存在，是不是這樣子？有一個東西在，有一個我在？
答﹕剛剛我講的可能沒有那麼清楚，就是我講的不是瞭解空性的這些人，他就有時候，譬如你剛剛說的，有時候好像顯現一下，實有的顯現一下，不是這個意思喔。我講的是，連修這個空性，觀空性的這個當下，這個時候的同時，它也有「實有的顯現」喔，這個觀修的這個同時，它也有「實有的顯現」，所以這個「實有的顯現」是很細很細，好像自己是完全已經觀這個空性了，但還是心裡面，有一個實有的顯現，為什麼實有的顯現？原因是什麼呢？ 因為我們的心好像有一個自己的一個主意，就一個邏輯，就有一個思考，所以自己的這個邏輯，好像一個分的時候，就分的時候呢，就一定有一個實有的顯現是一定會出現的。那我們這樣修、修、修空性，慢慢的慢慢的，就變成不需要自己的主意，自己的一個思考，這是這個境跟我們的心是已經碰上了，它不需要這裡特別主意的就要觀它，就已經通了，連接了。我們常常講那個什麼「水入水」，是吧？就是像這樣子觀通的時候呢，那就自己不需要主意，所以就不是這個分別的這個階段。所以不是分別識，所以它就直接這個「水入水」，這樣暸解的時候呢，那時候它才去除掉實有的顯現。
    那剛剛你的這個，譬如說，他就會感覺他已經暸解空性，那有時候他會不會產生實有的執著來說呢，他實有的執著心也會生起喔！這個人本身來說，雖然他已經暸解空性，譬如說，我們簡單來說，菩薩他也有生氣啊，是吧？菩薩他們就雖然已經生起大悲心、菩提心，這些都生起了，但是偶爾，哈…哈…就不小心，就會生氣。我們「入行論」那些裡面有說，菩薩生氣的話呢，他會摧滅他的善根，會多少劫，多少劫，也有解釋。這些都是菩薩裡面說的，不是我們一般人，連菩薩也是會有。但是他們生氣是一下下，很短短，所以那個裡面這個生氣的這種瞋恨心的它的過患，這個解釋的時候呢，就講，我們一剎那生起瞋恨心的話，他會影響到多少，這些是對菩薩解釋的嘛，所以菩薩他們，雖然他們已經理解，已經證得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但是呢，很短暫，像你說的這種好像掉下來或者什麼，就是好像短暫會不會生起一下？會。那一樣的道理，菩薩呢，或者一個行者呢，他已經證得空正見，還是偶爾就會執著心，偶爾就會執著心會生起。一樣，這邊講的話呢，已經證得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空」的這個道理，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空」已經理解，但是短暫會不會生起「補特伽羅實質有」的這個執著心？也是會有生起。
    那現在是講，習氣的這個顯現不是執著心本身喔！執著心本身來說，是「煩惱障」。已經證得「空性」，已經證得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空」，但是，短暫會不會生起這些執著心？這些煩惱障？也會生起。那現在剛剛我前面講的，不是那個煩惱，我講的就是那個「非煩惱」這個習氣造成的這個顯現這種。習氣造成的這種顯現來說，這顯現來說呢，它是一個人修行的時候，不是好像沒有注意，沒有那麼認真情況下，就生起煩惱，連修打坐當中，也有這個顯現喔，也有這個顯現。所以這就是就有點不一樣，這樣可以理解嗎？ 

問﹕剛剛我理解的不知道對不對？就說好像是，剛開始理解說，這個雖然是習氣，但是好像是說這個嚴重，好像比第一個還嚴重才對，但是現在聽到後來，好像又變得很輕？
答﹕是，是，沒錯，沒錯。很細，很輕。
問﹕對一個修行人來講，他既然已經證到阿羅漢、證到菩薩了，很細，很細。但是要是說這邊一生起來的時候，他就馬上能壓下去，還是說會變成很嚴重這樣子？還是就是他只是一剎那，就馬上能止息掉了？
答﹕不是，不是。現在這個習氣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壓的這種，沒辦法。因為剛剛講的，就是說連打坐它還在啊！怎麼壓也壓不掉的，這是怎麼樣去除呢？就是打坐的時間很長、很長、很長，就講我們成佛是三大阿僧祗劫，是吧？所以去除這種習氣，這種細的部份，很難、很難斷的。所以習氣要斷，那就講三大阿僧祗劫，那這個煩惱去除，就是可能今生，可能三世，就可以解決。
問﹕照這樣子講，這個應該是很重的病？不好醫嘛！
答﹕對，對。但是它是很細微，不能說很重的樣子，但很難斷根。
問﹕所以只有成佛才能斷習氣？
答﹕對，習氣這個是，連定當中還在嘛！那定這個，我們一直今生，就好多好多生，就講三大阿僧祗劫當中，就慢慢慢慢，它就不見了。所以這個習氣是，裡面就有分，習氣裡面還是有分很多，這個應該是後面會說。譬如說，修道裡面，我們平常講十地菩薩嘛！所以十地菩薩那邊就要斷那個「非具煩惱障」這個呢，就慢慢、慢慢的，譬如說初地、然後就二地、三地，也是有習氣裡面也是有分很多。先就這個執著心本身跟習氣中間差很大，然後習氣裡面呢？也分很多，那這個分的是，好像我們有點無法想像，我們一般人就無法想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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